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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110204 臺北巿巿府路1號8樓北區
承辦人：陳雅萍
電話：02-27208889/1999轉6392
傳真：02-27593365
電子信箱：ex5690@gov.taipei

受文者：臺北市立建國高級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2年3月20日
發文字號：北市教體字第1123019942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實施計畫1份 (25107484_1123019942_1_ATTACH1.pdf)

主旨：檢送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委託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辦理

「全面性教育課程設計與教學策略培力工作坊」實施計畫

1份，請學校教師踴躍報名參加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112年3月10日臺教國署學字

第1120032175號函辦理。

二、相關資訊如下：

(一)日期與時間：112年3月31日（星期五）上午9點至下午4

點30分。

(二)地點：勵馨基金會總會辦事處 B1會議室（新北市新店區

順安街2-1號，近大坪林捷運站4號出口）。

(三)對象：全國國中、高中教師。

(四)實施方式：實體舉行。

(五)報名方式：Google報名表單，報名截止時間至112年3月

28日（星期二）下午5點前。表單網址：https://reurl.

cc/kl7Akd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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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本研習依報名順序錄取，請於報名後洽承辦人詹志翔助理

確認，電話（07）7172930轉2012。

正本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所屬公立國民中學（含完全中學及特教學校）、臺北市政府教
育局所屬公立高級中學及高級職業學校（含特教學校）、臺北市私立國民中學
（含完全中學）、臺北市私立高級中學及高級職業學校

副本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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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文文號：1126003650  
主旨：檢送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委託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辦理「全面性教育課程設計  
與教學策略培力工作坊」實施計畫1份，請學校教師踴躍報名參加，請查照。   

★意見欄

1.建國中學 教務處 化學實驗室幹事 謝秋琴 送陳/會 112/03/20 12:34:09  
一、公告周知。     
二、請准予參加研習之教師3月31日共1日公假，課務自理。     
三、文陳閱後存查。   

2.建國中學 教務處 設備組長 曾奕勛 送陳/會 112/03/20 15:48:27  
一、公告周知。     
二、請准予參加研習之教師3月31日共1日公假，課務自理。     
三、文陳閱後存查。   

3.建國中學 教務處 教學組長 廖育琳 會畢 112/03/20 17:01:26  
    

4.建國中學 教務處 教務主任 沈容伊 決行 112/03/24 17:31:40  
一、公告周知。     
二、請准予參加研習之教師3月31日共1日公假，課務自理。     
三、文陳閱後存查。   

5.建國中學 人事室 人事室助理員 莊佩潔 送陳/會 112/03/25 08:18:43  
奉核後，請參加人員於WebITR覈實辦理請假手續。   

6.建國中學 人事室 人事主任 施錦雀 會畢 112/03/25 09:25:26  
奉核後，請參加人員於WebITR覈實辦理請假手續。   


